附件2
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认定工作指引

一、基本条件

对在我市依法注册、合法经营，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纳入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名录，开展“妈妈岗”工作积极性高、实施效果突出、带动作用显著，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（不含劳务派遣类公司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），开展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认定。具体认定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开发设置“妈妈岗”并招用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30人（含）以上（申请时需在岗）。

（二）与“妈妈岗”员工依法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按规定办理就业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以上，按时支付劳动报酬（符合最低工资标准规定）。

（三）执行弹性工作、不强行安排加班、工作时间因照料儿童需要可以请假等便利“妈妈岗”员工兼顾工作与照料儿童相关举措；执行人性化管理方式，提供特殊关怀支持举措，将劳动强度不大、工作环境好的岗位设为“妈妈岗”，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。灵活上班、弹性工作等内容需列入劳动合同（或劳动合同补充协议）。
（四）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，近三年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记录，未发生拖欠工资、集体停工等重大事件，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未发生其他侵害“妈妈岗”员工合法劳动权益的情况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单位自愿申请。符合条件的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。申报材料如下：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认定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“妈妈岗”员工花名册、劳动合同（劳务协议）复印件、“妈妈岗”员工子女出生证或户口本复印件等材料和近6个月银行代发工资明细回单；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副本（不需要复印件，只核验原件，三证合一的用人单位只提供营业执照，验后即退还）；用人单位无不良征信（系统核查）和无违法行为承诺书。以往年度曾被认定为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的用人单位，符合相关条件可继续提出认定申请。
（二）各区择优推荐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妇联对用人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对符合基本条件的，根据认定条件和本辖区推荐名额数量等要求，注重推荐“妈妈岗”建设成效好，员工和社会评价良好的企业，以及符合本辖区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企业，注重多样化推荐行业企业，择优选出推荐单位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。各区拟评定的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应在参选单位内部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组织上报。公示无异议的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不成立的，在《申请表》上加具本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妇联意见，联合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妇联。

三、评审认定

（一）组织评审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妇联通过集体研究等形式进行评审，择优评选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。对拟评定为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的，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妇联门户网站和信息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授牌激励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不成立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妇联行文公布，授予“珠海市‘妈妈岗’就业基地”牌匾，并择优推荐参加“巾帼文明岗”评选。

（四）给予奖补。对初次认定为珠海市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的用人单位，给予最高20万元奖补，对第二年复评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，给予最高10万元奖补。
附件：1.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申请表

2.用人单位“妈妈岗”员工花名册

3.用人单位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承诺书

附件2-1
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申请表
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名称

（全称）
	

	社会信用代码
	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类型
	
	主营业务
	

	员工人数
	
	注册资本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方式
	

	单位开户银行
	
	账    号
	

	单位简介

（300字内）
	

	目前在岗“妈妈岗”员工数
	
	本年度新增“妈妈岗”员工数
	

	“妈妈岗”工作

成效简介

（500字，可另附材料）
	

	区级审核意见
	区妇女联合会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级评审意见
	市妇女联合会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申请时，可将申请所涉及的相关材料附后。

附件2-2

用人单位“妈妈岗”员工花名册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年龄
	户籍地址
	联系方式
(移动电话)
	劳动合同

起止时间
	连续在岗月数
	月均工资
（元）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花名册只需填写招用时为抚养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，填报时需在岗。

附件2-3
用人单位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承诺书

本公司（单位）拟申请认定为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，并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依法经营纳税，近三年内无不良征信记录，无因自身违约或不恰当履行引起的法律纠纷、无劳动人事争议纠纷；无商业贿赂、法律制裁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，无侵犯“妈妈岗”员工合法劳动权益情况。近三年来未发生拖欠工资、集体停工等重大事件，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
以上承诺如有不实，本公司（单位）愿意按弄虚作假处理，承担由此引起的包括撤销“妈妈岗”就业基地认定等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


